
长春市财政局 长春市总工会关于
印发《长春市“长兴杯”行政事业单位

财会知识大赛方案》的通知

长财会〔2024〕90 号

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：
为营造良好会计文化氛围，激发全市财会人员学习、工作热

情，弘扬职业道德精神，构建选拔、培养、储备人才机制，搭建
展示财会干部风采舞台，市财政局、市总工会决定联合举办本次
大赛。现将《长春市“长兴杯”行政事业单位财会知识大赛方案》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长春市“长兴杯”行政事业单位财会知识大赛方案
2.参赛队员报名名单

长春市财政局

长春市总工会
2024 年 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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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春市“长兴杯”行政事业单位
财会知识大赛方案

为进一步提高长春市财会人员业务能力，提升行政事业单位

财务管理水平，选拔优秀财会干部，达到以赛促学、以学促用目

的，特制定大赛方案如下。

一、竞赛内容

本次大赛以政治理论、财会知识、财经法律法规及会计职业

道德为主要内容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政治理论。主要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党章党规、党史，时事政治等。

（二）财会知识。主要包括政府会计准则制度、行政事业单

位内部控制规范、预算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、绩效评价等。

（三）财经法律法规及会计职业道德。主要包括《会计法》

《预算法》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法实

施条例》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

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《会计档案管理办

法》《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》等。

二、竞赛形式

赛程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赛段，市直部门和县（市）区、开

发区参赛队分为市直和县区两组进行竞赛。



- 2 -

（一）初赛。初赛采取笔试（闭卷）形式举办，时间为 120

分钟，总分为 100 分。试卷题型为单选题、多选题、判断题、案

例分析题等。各参赛队正式及预备选手参加初赛，按照每支参赛

队笔试成绩总分进行排序，市直组和县区组共选拔 15 支参赛队

进入决赛。对未能进入决赛但成绩优异的参赛队在全市范围予以

通报表扬，队员将根据个人成绩确定优秀选手若干名。

（二）决赛。决赛采取口试形式举办，长春电视台全程录播。

题型为必答题、共答题、抢答题、风险题等。

三、参赛对象

（一）参赛团体。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财政部门要结合实

际情况制定具体选拔办法，选拔至少 1 支队伍参加全市大赛。市

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市生态环

保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所属单位较多、

财会人员基数较大的部门，需组织本部门至少 1 支队伍参赛。同

时，鼓励其他有条件的部门组织队伍参赛。每支参赛队参赛人数

限定 5 人（含领队 1 人，正式选手 3 人，预备选手 1 人）。

（二）参赛选手。参赛选手应为各县区、各部门在编在岗人

员，不得从其他地区、部门外借。

（三）赴省参赛代表队组建。通过笔试和现场答题，拟选拔

出 10 名选手进行封闭训练，届时将聘请专业院校的老师对选手

进行为期 1 个月的集中培训。最终确定我市赴省参赛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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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参赛时间及地点

举办时间拟定于 2024 年 3 月。具体时间、地点等相关事宜

另行通知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成立“长春市‘长兴杯’行政事业单位财会知识大赛领导小

组”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，大赛所有赛程完成后，领导小组

自行解散），负责统筹协调大赛各项工作。

组 长：张嵛翔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薄福元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李忠武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成 员：李 晗 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

唐 欢 市财政局人事处处长

张武源 市财政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

于成英 市财政局会计处处长

王 澈 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

丛中飞 市财会人员教育中心主任

曲邢利 市会计考试中心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会计处，具体负

责大赛的命题、评卷及联系市总工会等日常事务的组织协调工作，

并组织选手培训等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薄福元副局长兼任，于成

英、丛中飞、曲邢利任副主任。办公室成员为：白文军、马映辉、

杜海洋、王学军、王恩杰、杜晓磊。市财会人员教育中心、市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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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考试中心做好赛事承办工作，具体负责对参加初赛、复赛期间

市财政局参赛队的人员选调、训练组织工作，以及参加省赛队伍

的人员抽调、训练组织等工作。

六、竞赛奖励

（一）团体奖。市直组和县区组分别决出一等奖 1 个、二等

奖 2 个、三等奖 3 个、优胜奖若干。

（二）个人奖。根据笔试成绩及竞赛现场表现确定优秀选手

若干名。

（三）组织奖。对大赛组织工作有突出贡献单位，授予大赛

组织奖。

现场竞赛中（含笔试）优秀选手符合选聘长春市会计咨询委

员会委员基本条件的，可优先推荐加入长春市会计咨询委员会；

凡是参加现场竞赛的选手，在市财政局组织的相关会计培训中优

先安排参训；符合长春市高端会计人才选拔基本条件的可直接录

取；荣获省赛优秀选手的，按照省赛奖励办法执行。

七、其他事项及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）财政部门

及市直部门要加强对大赛的组织领导，做好协调保障工作，结合

实际情况制定具体选拔办法。参赛选手必须参加吉林省会计人员

信息采集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动员。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）财政部门

及市直部门可通过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形式进行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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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，动员本县区、本部门财会人员积极参赛，营造行政事业单

位财会人员学习财会知识的良好氛围，进一步提升财会人员业务

能力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。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）财政部门及市

直参赛部门应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前，将加盖单位公章的《参赛

队员报名名单》（见附件）扫描件及可编辑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

2585169338@qq.com。

联系人：马映辉 联系电话：89865608



附件 2

参 赛 队 员 报 名 名 单
填报单位：

序号 单位 姓名 身份证号 民族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职务/职级 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

1 领队

2

3

4

5 预备选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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